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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 年度專項財政資助計劃》  

1. 目的 

為鼓勵、協助及推動澳門特別行政區體育運動發展，協力為體育發展創造必要

條件，體育基金制定“2026 年度專項財政資助計劃”（下稱：“計劃”），向獲

體育局認可的體育總會、具體育總會特權之體育會、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

員會、其他在本澳依法成立且在體育局登錄為體育會之本地或國際性體育組織以

及符合特定規定的自然人給予財政資助，根據各體育社團自身項目或運動員的發

展情況，對舉辦或組織外出參加活動和賽事提供針對性支援、優化培訓和集訓計

劃所必須的條件，以提升各體育項目的整體水平，在國際體育競技舞台上爭取佳

績。 

 

2. 資助對象 

2.1  本計劃的資助對象（下稱：“申請人”或“受資助者”）包括：  

2.1.1獲體育局認可的體育總會、具體育總會特權之體育會，以及中國澳

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2.1.2在本澳依法成立且在體育局登錄為體育會之本地或國際性體育組織； 

2.1.3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並符合第 9.4 項規定的自然人。 

 

3. 資助方式及範圍 

3.1 本計劃旨在資助以下項目： 

3.1.1 參加體育賽事； 

3.1.1.1 參加世界錦標賽及亞洲錦標賽； 

3.1.1.2 參加綜合性運動會、國際性賽事及地區性賽事； 

3.1.2 舉辦或參加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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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組織集訓； 

3.1.4 舉辦或參加培訓課程及考取證照； 

3.1.5 派出仲裁人員參與賽事工作； 

3.1.6 舉辦或參加體育活動； 

3.1.7 舉辦體育賽事； 

3.1.7.1 舉辦世界錦標賽、亞洲錦標賽、國際性賽事及地區性賽事； 

3.1.7.2 舉辦本地賽事； 

3.1.8 購置裝備及器材； 

3.1.9 支付使用體育場地的費用； 

3.1.10 支付有報酬之勞務工作（花紅更）的費用。 

3.2 上述各項目的資助範圍、資助金額及上限載於本計劃的附件內。 

3.3 獲體育局認可的體育總會及具體育總會特權之體育會，以及中國澳門體育

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可對第 3.1 項所載的項目申請資助。 

3.4 屬第 2.1.2 項中的國際性體育組織，僅可對第 3.1.2 項、第 3.1.4 項、第 3.1.6

及第 3.1.9 項所載的項目申請資助，其中第 3.1.9 項僅可對使用不屬體育局

轄下的體育設施申請資助。 

3.5 屬第 2.1.2 項中的本地體育組織，僅可對第 3.1.1 項、第 3.1.2 項、第 3.1.6

項、第 3.1.7.1 項及第 3.1.9 項所載的項目申請資助，但第 3.1.1.2 項的綜合

性運動會除外，而第 3.1.7.1 項及第 3.1.9 項則分別僅限舉辦地區性賽事及

使用不屬體育局轄下體育設施的申請資助。 

3.6 屬第 2.1.3項的申請人，僅可對第 3.1.1項所載的項目申請資助，但第 3.1.1.2

項的綜合性運動會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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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體育賽事及體育活動的定義 

為適用本計劃，下列體育賽事及體育活動的定義為： 

4.1 本地賽事：由體育總會及具體育總會特權之體育會在本地舉辦的全澳性公

開體育賽事，作為評定相關項目的本澳運動員累計積分、年度成績排名或

運動員參加各項賽事的選拔依據，亦可邀請非本澳運動員來澳參加部分組

別的賽事；如因本澳場地客觀條件限制，可在鄰近地區舉辦。 

4.2 地區性賽事：未獲國際聯會或亞洲聯會所認可的體育賽事； 

4.3 國際性賽事：各體育項目的國際聯會或亞洲聯會所認可或舉辦的非最高級

別體育賽事； 

4.4 世界錦標賽及亞洲錦標賽：各體育項目的國際聯會或亞洲聯會所認可或舉

辦的最高級別體育賽事； 

4.5 綜合性運動會： 

4.5.1 透過官方組織體育代表團參賽，包括： 

4.5.1.1 屬運動會正式舉行日期以外的個別項目賽事，例如：測試賽、

預賽（資格賽）、正式賽期以外提前進行的決賽； 

4.5.1.2 屬運動會正式舉行日期內進行的項目賽事，但有關賽事並非

在主要舉辦城市內進行，如同一國家內的其他城市/省份。 

4.5.2 透過獲體育局認可的體育總會、具體育總會特權之體育會或中國澳

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組織體育代表團參賽：以獲體育局認可的

體育總會、具體育總會特權之體育會或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

員會為邀請對象參賽，並由其組織參加之運動會。 

4.6 體育活動：以開展大眾體育和進行體育交流為目的，透過運動體驗、訓練、

競賽方式進行的活動，如組織有潛質的青少年運動員活動和交流賽、以及

傷健共融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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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要件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要件： 

5.1 申請的資助項目須符合申請人所屬的體育專項，資助項目涉及的運動員、

教練員及輔助人員（工作人員除外），均須符合申請人所屬的體育專項； 

5.2 倘申請人屬國際性體育組織，其需要促進本澳與國際或亞洲體育組織之聯

繫、交流與合作，並曾於 2025 年授權或組織最少 1 項在澳門舉行的國際

性體育賽事、活動或會議。 

 

6. 申請期間及方式 

6.1 申請方式：申請人須按本計劃第 6.2 項的申請期間，透過書面方式或在體

育基金指定的網上系統提交申請文件。 

6.2 申請期間：自本計劃生效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申請人須按

以下各資助項目的申請期限提出申請。 

資助項目 申請期限 

參加體育賽事 

世界錦標賽及亞洲錦標賽  於舉行日期前 6 個月 

綜合性運動會、國際性賽

事及地區性賽事  
於舉行日期前 2 個月 

舉辦或參加國際會議 

於舉行日期前 2 個月 

組織集訓 

舉辦或參加培訓課程 

及考取證照 

派出仲裁人員 

參與賽事工作 

舉辦或參加體育活動 

舉辦體育賽事 

世界錦標賽及亞洲錦標賽  於舉行日期前 6 個月 

國際性賽事、地區性賽事

及本地賽事 
於舉行日期前 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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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項目 申請期限 

購置裝備及器材 於使用裝備及器材前 2 個月 

支付使用體育場地的費用 

於使用場地前 30 天提交用場計劃表（A 表），並

需於使用場地後 30 天內提交實際用場資料表（B

表） 

支付有報酬之勞務工作

（花紅更）的費用 
不遲於賽事或活動舉行之日 

6.3 申請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舉辦體育活動、國際會議，又或第 4.3 項至第 4.5

項的體育賽事時，在向有關組織遞交申辦請求前必須得到體育局同意，否

則不接納對相關體育活動、國際會議或體育賽事作出的資助申請。 

6.4 如屬以下情況，並經申請人適當說明理由，超出第 6.2 項所定期限提出的

申請才可獲接納： 

6.4.1 相關會議、活動或賽事的舉辦或參加會有助於提昇澳門特別行政區

在國際體壇的聲譽及地位； 

6.4.2 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的情況。 

 

7. 申請所需之文件 

7.1 一般文件： 

7.1.1 已填妥的專用申請表註；  

7.1.2 倘有的活動或賽事項目資料，包括章程、計劃、邀請函等； 

7.1.3 倘有的活動計劃書，相關預算及資料； 

7.1.4 按第 8 條規定進行書面詢價的文件及相應報價資料；  

7.1.5 就取得非屬體育基金的資助及其他收入而作出的聲明註； 

7.1.6 就關聯交易及迴避之狀況而作出的聲明註，並根據第 14.6 項之規定

提供倘有的關聯交易相關資料及文件； 

7.1.7 倘涉及外幣匯率，申請人可提供最終一份財政預算申請文件當日或

上一個工作日的本地銀行外幣匯率證明，否則基金將按上述日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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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日的澳門金融管理局銀行同業匯率中間價計算相應的澳門元金

額； 

7.1.8 倘涉及參賽的資助申請，屬第 2.1.1 項及第 2.1.2 項的申請人須提供

承擔參賽費用的承諾書註；  

7.1.9 倘涉及體育會舉辦地區性賽事的資助申請，申請人須提交 2025 年度

舉辦相關賽事的執行情況資料供分析，包括：參賽人數、參與地區、

相片、賽事成效評估報告等；倘 2025 年未有舉辦上述賽事，則需提

交最近期舉辦相關賽事的資料； 

7.1.10 其他有助分析的相關資料。 

註：式樣由體育基金提供，屬第 2.1.1 項及第 2.1.2 項的申請人，其專用申請表需由

理事長或法定代理人或受權人簽署及蓋有會章；屬第 2.1.3 項的申請人，其專用申請

表僅需由其個人或法定代理人或受權人簽署；上述簽名均須與身份證明文件式樣相

同。 

7.2 除第 7.1 項所載的文件外，申請人還應按所申請的資助項目提交以下申請

所需之文件： 

資助項目 申請所需之文件 

參加體育賽事 

1. 已提交予主辦單位的報名表及參賽資料。 

2. 參賽運動員的選拔方式。 

3. 參賽運動員的個人最佳成績。 

4. 申請人對參賽運動員的預期成績。 

5. 參賽前的訓練計劃。 

6. 若運動員未滿 18 歲，須遞交家長或監護人同意聲明書。 

舉辦或參加國際會議 

1. 已提交予主辦單位的報名表（適用於參加國際會議）。 

2. 申請人對舉辦或參加會議的期望及目標。 

3. 報名費收入預算（適用於舉辦國際會議）。 

4. 輔助人員種類、工作性質或內容、人數、工作津貼金額

（適用於舉辦國際會議）。 

組織集訓 

1. 如屬出外集訓，需有當地相關單位發出的接待函。 

2. 詳細訓練計劃（要有針對性，計劃需包括：每日或每週的

訓練內容、集訓隊整體及個別運動員現有水平及狀態評

估、預期集訓隊整體及個別運動員可達到的訓練成效等）。 

3. 若運動員未滿 18 歲，須遞交家長或監護人同意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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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項目 申請所需之文件 

舉辦或參加培訓課程及 

考取證照 

1. 已提交予主辦單位的報名表。 

2. 申請人對組織或參加培訓課程的期望及目標。 

3. 報名費收入預算（適用於舉辦培訓課程）。 

4. 輔助人員種類、工作性質或內容、人數、工作津貼金額

（適用於舉辦培訓課程）。 

派出仲裁人員參與賽事工作 
1. 已提交予主辦單位的報名表。 

2. 申請人對參與仲裁工作的期望及目標。 

舉辦或參加體育活動 

1. 已提交予主辦單位的報名資料（適用於參加體育活動）。 

2. 申請人對舉辦或參加活動的期望及目標。 

3. 若運動員未滿 18 歲，在參加體育活動前須遞交家長或

監護人同意聲明書。 

4. 輔助人員種類、工作性質或內容、人數、工作津貼金額

（適用於舉辦體育活動）。 

舉辦體育

賽事 

舉辦世界錦標賽、亞

洲錦標賽、國際性賽

事及地區性賽事 

1. 預計參賽國家/地區數目、預計參賽人數等。 

2. 申請人對辦賽的期望及目標。 

3. 輔助人員種類、工作性質或內容、人數、工作津貼金額。 

4. 2025 年度或近年舉辦相關賽事的執行情況（適用於地區性

賽事）。 

5. 報名費收入預算。 

舉辦本地賽事 

1. 申請人對辦賽的期望及目標。 

2. 輔助人員種類、工作性質或內容、人數、工作津貼金額。 

3. 報名費收入預算。 

支付使用體育場地的費用 

1. 用場計劃表（A 表），包括場地、日期、使用人數等。 

2. 實際用場資料表（B 表），包括場地、日期、使用人

數、教練員及運動員的出勤記錄、開支證明等。 

支付有報酬之勞務工作（花紅

更）的費用 

使用有報酬之勞務工作（花紅更）的資料（包括：活動、

日期、開支證明等）。 

7.3 申請人提交申請文件後，體育基金會審查資料，若資料不足、填寫錯誤或

遺漏等，體育基金會通知申請人作出修正/補交。 

7.4 申請人須於體育基金指定的限期內修正/補交資料，否則視作資料不齊備，

對於文件不足之部分，將不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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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書面諮詢程序 

8.1 如屬以下任一情況，申請人須最少向三個專業人士或專業法人進行書面詢

價，並須至少取得三個專業人士或專業法人的報價資料： 

8.1.1 涉及機票及酒店的開支，並需根據報價範本（式樣由體育基金提供）

向相關專業人士或專業法人諮詢報價；但透過航空公司或其官網購

買機票或取得的機票報價除外，且申請人需提供載有金額、明確的

航班行程、基本的托運行李重量上限、倘有的機上餐飲、稅項及倘

有的燃油附加費等資料的購票或報價證明； 

8.1.2 擬向澳門醫療人員或醫療機構取得之服務每日開支預算高於澳門元

1,500.00 元，但透過宗旨與急救相符的行政公益法人組織取得之急

救服務除外； 

8.1.3 擬取得財貨及服務開支預算高於澳門元 3,000.00 元。 

8.2 當申請人已按第 8.1 項的規定進行書面詢價，但没有取得至少三個專業人

士或專業法人的報價資料時，申請人須於申請時說明相關理由及附上相關

證明文件。 

8.3 當下列情況擬取得財貨及服務開支預算高於澳門元 3,000.00 元，申請人可

毋須按第 8.1 項的規定進行書面詢價，但仍須至少取得一個專業人士或專

業法人的報價資料，並在申請時說明相關理由，經體育基金行政管理委員

會審議認為合理方可獲資助： 

8.3.1 為配合賽事、活動、會議、訓練或培訓課程的舉行擬取得與體育單

項競賽相關專業技術的財貨或服務； 

8.3.2 屬外出集訓、參加賽事、活動、會議或培訓課程的章程明確訂定的

收費，以及主辦單位事先指定供應財貨及服務的實體； 

8.3.3 教練員及相關體育專項輔助人員之服務取得； 

8.3.4 財貨及服務供應的實體具有法定專營權（如：專營客運服務）或發

明專利、或該實體是生產商事先指定專屬供應財貨及服務的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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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倘申請人需在公共道路舉行較長路線的戶外體育賽事，基於賽事規

模需與保安部門協調組織，應優先考慮消防部門提供之急救服務，

以便安排專業的駐場急救人員和設備應對倘有的突發風險； 

8.4  下列情況豁免進行本條規定的書面詢價程序：  

8.4.1  按計劃附件二的規定，以定額津貼方式發放的膳食津貼、

營養品及運動補充品津貼，以及市內陸上交通津貼，但屬

活動及賽事章程已事先指定的供應商，則須遵守第 8.3 項

的規定，而營養品及運動補充品津貼僅適用於高強度或體

能消耗較大項目的運動員，體育基金將因應項目特性作分

析；  

8.4.2  由澳門往返鄰近地區的專營客運，如海上客運、港珠澳大

橋穿梭巴士、機場跨境接駁巴士等，以官方公佈的價格考

慮；  

8.4.3  隨乘運輸工具的行李費；  

8.4.4  賽事、活動、集訓、會議或培訓課程輔助人員（包括裁判

員、計分計時員、司線員、球僮及工作人員）津貼。  

8.5  本條所指的報價資料僅作為釐定相關資助金額的參考資料，實際資助金額

則根據第 9 條的因素予以訂定。  

 

9. 資助申請的分析及考量因素 

9.1 對於分析本計劃各資助項目的申請，將考量以下一般因素： 

9.1.1 有關的資助項目能否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體育發展政策； 

9.1.2 有關的資助項目能否推動澳門特別行政區體育運動發展； 

9.1.3 體育基金的財政預算； 

9.1.4 申請人所提供的報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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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1 在書面諮詢的情況下，以價低者得作為優先考慮的原則，但

有合理解釋且經體育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接納的情況除外； 

9.1.4.2 經體育基金分析及評估，當申請人提供的報價或開支證明的

價格明顯高於正常價格時，體育基金可參考市場或官方綜合

價格作資助考慮。 

9.1.5 活動或賽事項目章程； 

9.1.6 2025 年的資助情況、提交報告、舉辦或參加同類型受資助活動的情

況、資助運用及倘有的退款情況。 

9.2 除了第 9.1 項的一般考量因素外，每一資助項目按其性質設有不同的考量

因素，相關考量因素詳見下表： 

資助項目 考量因素 

參加體育賽事 

1 賽事的組織及安排。 

2 國際聯會及亞洲聯會的規定。 

3 運動員的備戰情況。 

4 預期成效。 

5 參賽運動隊伍人數及運動員競技水平。 

6 資助金額須按以下規則評定，且不得高於附件一內

“參加體育賽事”所載各類賽事的資助上限：  

6.1 參加綜合性運動會-最高可達經考量後認為

參加賽事所需款項之十成（100%）。 

6.2 參加世界錦標賽及亞洲錦標賽的受資助比

例，最高可獲資助經考量後認為參加賽事所

需款項之八成（80%）；而參加國際性賽事

的受資助比例，最高可獲資助經考量後認為

參加賽事所需款項之七成（70%），但屬以下

情況，相關運動員及其相關領隊、教練員、

輔助人員最高可獲資助經考量後認為參加

賽事所需款項之十成（100%）： 

6.2.1 已納入《2026 年度精英及集訓隊運動員

培訓資助計劃》的受資助運動員； 

6.2.2 經體育基金分析，基於場地及項目特性

而未能組織全年度集訓活動的球類項

目指定的集訓隊運動員，包括足球、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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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項目 考量因素 

球、排球、手球及雪屐曲棍球，相關項

目需於 2026 年 2 月 28 日或以前向體育

基金提交上述運動員名單； 

6.3 參加地區性賽事的受資助比例，最高可達經

考量後認為參加賽事所需款項之五成

（50%），但屬以下情況，相關運動員及其相

關領隊、教練員、輔助人員最高可獲資助

經考量後認為參加賽事所需款項之十成

（100%）： 

6.3.1已納入《2026 年度精英及集訓隊運動員

培訓資助計劃》的精英運動員（專業訓

練）； 

6.3.2曾在第 18 屆或第 19 屆亞洲運動會獲前

3 名成績的項目（如在第 20 屆亞洲運動

會後向體育基金提出申請，則以第 19 屆

及第 20 屆亞洲運動會的成績為準），並

已納入《2026 年度精英及集訓隊運動員

培訓資助計劃》的精英運動員及集訓隊

運動員； 

6.4 不論參賽人員獲批給的資助比例是否十成

（100%），受資助者均不可要求該次受資助

賽事計劃的參賽運動員支付任何參賽費用。 

6.5 在確認《2026 年度精英及集訓隊運動員培訓

資助計劃》及上述第 6.2.2 項的運動員名單

前，體育基金將會以《2025 年精英及集訓隊

運動員培訓資助計劃》及相關球類項目於

2025 年 12 月的受資助運動員名單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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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項目 考量因素 

舉辦或參加國際會議 

1 舉辦國際會議： 

1.1 會議種類。 

1.2 預計參加會議國家/地區數目。 

1.3 預計參加會議人數。 

1.4 會議議程及內容。 

1.5 舉辦同類會議的經驗。 

2 參加國際會議： 

2.1 會議種類。 

2.2 會議議程及內容。 

2.3 參加人員在申請人的組織內擔任的職務。 

2.4 參加人員擔任國際聯會或亞洲聯會的職務。 

組織集訓 

1 訓練計劃及目標。 

2 參賽計劃及備戰賽事的資料。 

3 預期集訓隊整體及個別運動員可達到的訓練成效。 

4 申請人集訓隊常規集訓情況。 

5 組織同類型活動的經驗。 

舉辦或參加培訓課程及

考取證照 

1 舉辦或參加培訓活動種類。 

2 培訓課程的主辦單位。 

3 導師資格。 

4 舉辦或參加培訓活動經驗。 

派出仲裁人員參與 

賽事工作 

1 申請人派出仲裁人員的執法資格。 

2 參與賽事級別。 

舉辦或參加體育活動 

1 活動種類。 

2 預計參與人數。 

3 舉辦或參加同類體育活動的經驗。 

4 預期成效。 

舉辦體

育賽事 

舉辦世界錦標

賽、亞洲錦標

賽、國際性賽

事及地區性賽

事 

1 舉辦賽事級別。 

2 預計參賽國家/地區數目。 

3 預計參賽人數。  

4 申請人在舉辦體育賽事或活動的經驗。 

5 預期成效。 

6 相關運動項目的集訓隊運動員人數和成績。 

7 擔任國際教練員和國際裁判的澳門人員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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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項目 考量因素 

舉辦本地賽事 

1 賽事種類。 

2 預計參賽人數。 

3 申請人的賽事組織人員數量。 

4 舉辦體育賽事或活動的經驗。 

購置裝備及器材 

1 相關運動項目的集訓隊運動員人數。 

2 現時所使用的體育器材損耗度。 

3 相關項目的國際聯會對體育器材的規定。 

4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的原因導致器材損毀。 

5 所申請的體育器材預計使用年限。 

支付使用體育場地 

的費用 

1 使用場地的原因。 

2 租用的時段內是否有合理使用場地。 

支付有報酬之勞務工作

（花紅更）的費用 
使用有報酬之勞務工作（花紅更）的原因。 

9.3 除上述考量因素外，在分析資助申請時，還須考量有關申請人在本澳有否

固定的訓練地點和常規訓練，以及項目的可持續性發展； 

9.4 倘運動員所屬項目仍未在澳門成立單項體育總會，並屬第 19 屆及第 20 屆

亞洲運動會的比賽項目（如在第 20 屆亞洲運動會後向體育基金提出申請，

則以第 20 屆及第 21 屆亞洲運動會的比賽項目為標準），而該運動員曾在

《2025 年度高水平體育賽事奬金頒發計劃》所載的賽事、或同等級別的高

水平賽事、或單項職業賽取得前列名次，且獲相關的國際/亞洲賽事或全國

性賽事接受其參賽，經體育基金分析及評估，接納該運動員以自然人名義

提出參加體育賽事的資助申請（大型綜合性運動會除外），其資助範圍、

分析及審批的考慮因素和標準、資助金額上限及比例、資助發放形式及受

資助者義務等有關本計劃的各項規定，經適當的配合，均以適用於體育總

會的相關規定進行； 

9.5 在分析第 3.4 項及第 3.5 項之資助申請時，還須考量有關申請能否有助推

動及弘揚傳統體育項目，或宣揚及發揮體育的社會功能，或促進本澳與國

際及亞洲體育組織之聯繫、交流及國際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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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資助批給 

10.1 資助申請的批給金額不超過澳門元一百萬元，由體育基金行政管理委員

會審批，當資助申請的批給金額超過澳門元一百萬元，則由有權限實體根

據體育基金的建議作出審批，審批結果將以書面方式通知申請人。 

10.2 本計劃所載的資助上限是指相關項目可獲資助的最高金額，並非所有符

合本計劃申請條件的項目均能獲得相關項目可獲資助的最高金額，有權

限實體可因應第 9 條的因素衡量資助金額。 

 

11. 資助發放 

資助款項按以下方式發放： 

 

12. 變更獲批給資助的內容 

12.1 倘受資助者有需要修訂未開展的受資助活動或項目，受資助者須按第

12.4 項的規定向體育基金遞交修訂相關受資助活動或項目的書面申請。

資助項目 發放方式 

參加體育賽事 

申請獲批准後的 30 日內，向受資助者發放

資助款項的百分之八十，餘下百分之二十的

資助款項按第 13 條的規定提交報告、相關

開支證明副本及文件，並經審核後才發放 

舉辦或參加國際會議 

組織集訓 

舉辦或參加培訓課程及考取證照 

派出仲裁人員參與賽事工作 

舉辦或參加體育活動 

舉辦體育賽事 

購置裝備及器材 

支付使用體育場地的費用 

接獲使用場地紀錄後，按使用情況作審核，

並於獲審核後的 30 日內，向受資助者發放

資助款項 

資助項目 發放方式 

支付有報酬之勞務工作（花紅

更）的費用 

接獲有報酬之勞務工作（花紅更）開支證明

後，按使用情況作審核，並於獲審核後的 30

日內，向受資助者發放資助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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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遇特別情況，或未能按時提交有關申請，受資助者須於前述情況發生

之日起計 15 個工作日內，就有關特別情況或逾期提交，向體育基金提

交書面解釋。 

12.2 倘受資助者出現以下情況而需要調整活動日期或取得服務之供應商，在

已批准的資助項目不變且資助金額不超出原批准金額的前提下，受資助

者可按實際情況作調整，並須在有關事實發生之日起計 15 個工作日內

向體育基金作出通知並附上適當說明： 

12.2.1 在不超出批准日期的總日數的前提下，因大會賽程/受邀單位/接

待單位調整、或因惡劣天氣、或因其他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受

資助者的情況而引致更改出發或回程日期或更改活動日期； 

12.2.2 在執行過程中，原取得服務之供應商無法按原計劃提供服務，或

有比原計劃價格更低的服務供應商。 

12.3 倘受資助者需調整參加受資助活動的人員，受資助者必須事先向體育基

金提出變更及作出適當的說明，經體育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或其代

任人確認後方可按變更人員執行。 

12.4 當受資助者提出更改受資助活動或項目時，須遵守下列規定： 

12.4.1 倘活動或項目性質出現變更，受資助者須全數退回已獲發的資

助款項，並在活動或項目舉行日前 30 日重新提出申請； 

12.4.2 倘受資助者擬更改部分受資助款項的用途，須在活動或項目舉

行日前 15 日提出申請，在獲批准後受資助者才能按新的用途運

用資助款項； 

12.4.3 倘更改受資助活動或項目的地點或受資助活動或項目的規模縮

減，僅須在活動舉行前作出通知，並須將減少的資助款項全數退

回； 

12.4.4 倘受資助者未能按本計劃及批給資助的決定的要求如期執行受

資助活動或項目，則須於有關事實發生之日起計 15個工作日內，

向體育基金遞交未能開展或完成有關受資助活動或項目的書面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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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體育基金不考慮任何已開展的受資助活動或項目的修訂申請，但屬以下

原因且獲批准者除外： 

12.5.1 倘受資助者開展受資助的活動或項目前、又或開展受資助的活

動或項目期間，發現該活動或項目舉行地點出現重大自然災害、

有疫情疾病傳播風險、其他具重大安全隱患的情況或有權限公

共部門所發出的命令及指引等，受資助者應以參加活動或項目

人員的健康及人身安全為主要考量，即時暫停或取消開展有關

活動或項目，並應透過電話或電郵儘快通知體育基金有關暫停

或取消開展活動或項目的決定，並須在緊接的 7 個工作日內向

體育基金提交書面通知。 

13. 報告及文件的提交 

13.1 受資助者舉辦或參加活動或項目後 30 日內向體育基金遞交一份活動報

告書，其內尤應提供以下資料： 

13.1.1 活動或項目的舉辦或參加情況、已取得的成效、相關開支證明副

本、參與活動或項目證明，如官方發出的成績冊、乘坐交通工具

證明、活動或項目相片，以及相關收支憑證； 

13.1.2 如上項開支涉及膳食、營養品及運動補充品、市內陸上交通，

則按以下規則附上相關文件：  

13.1.2.1 活動及賽事章程已事先指定提供膳食、營養品及運動補

充品、市內陸上交通服務的實體，須附上相關開支證明

副本； 

13.1.2.2 其他情況，須附上經簽署的膳食津貼、營養品及運動補

充品津貼及市內陸上交通津貼資助聲明書副本（樣

式由體育基金提供）。 

13.2 如屬購置設備及裝備的資助，受資助者應於完成交貨之日起計 30 日內

向體育基金提交相關報告及開支證明副本，並需提供所購置設備及裝備

的相片。 

13.3 當於同一年度獲批給，並屬本計劃第 3.1.1 項至 3.1.7 項之活動或項目的

資助金額累計達澳門元一百萬元或以上時，受資助者應就受資助的所有

活動及項目按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資產監督管理局《受資助活動或項目

查驗指引》的規定編製總結報告及進行第三方查驗，並自收到體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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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之日起計 30 日內提交總結報告，以及於翌年 7 月 31 日前向體育基

金提交前述指引所要求的《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13.3.1 第三方查驗僅可由執業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可提供會計和稅

務服務的會計師、可提供會計和稅務服務的會計公司進行，並由

其編製及出具有關的《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13.4  申報關聯交易—在進行受資助活動或項目期間，受資助者從獲資助款項

用於購買或獲取的服務、貨品或設備時，存在實際、潛在的財務或其他

利益、聯繫或關聯，且單筆交易或與同一關聯方累計交易金額達澳門元

十萬元或以上，應在編制第 13.3 項所指的總結報告時，根據第 14.6 項

之規定提供關聯交易的資料及文件。  

13.5 所有開支證明副本應能清晰呈現下述開支內容： 

13.5.1 開支日期、項目、內容、數量； 

13.5.2 開支金額（應同時呈現單價及總價；倘有折扣，亦應顯示折扣後

的單價及總價）； 

13.5.3 發出開支證明的商號名稱/商號蓋章； 

13.5.4 倘開支證明中僅有部分項目屬受資助的活動或項目支出，須清晰

於開支證明中指出受資助的活動或項目內容，並由受資助者的理

事長或法定代理人或受權人簽署及蓋會章； 

13.5.5 倘受資助者僅提供發票，則發票上須載有“收訖”或“已收款項”

等相同內容的表述、可辨認的收款人簽名及收款日期。 

13.6  受資助者提交的每張活動或項目照片應為清晰可見，並應保護照片中相

關人員的個人私隱，或事前徵得相關人員/家長的同意。 

13.7  如屬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受資助者的情況，導致無法在第 13.1 項至第

13.3 項所規定的期限內提交報告，受資助者應自相關事實發生之日起 7 

個工作日內通知體育基金，並須另附相關證明文件。經體育基金行政管

理委員會批准後，提交報告的期限為該原因消失翌日起 30 日內。倘受

資助者未能於指定期限內通知體育基金，則會被視作沒有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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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如受資助者提交報告時没有附上任何第 13.1 項及第 13.2 項所

要求附上的開支證明副本及文件，將被視作沒有提交報告。 

13.9  如受資助者提交報告時只附上部分第 13.1 項及第 13.2 項所要

求附上的開支證明副本及文件，則按以下規則處理： 

13.9.1 如受資助者於提交報告時因存有合理理由導致無法將部分開

支證明副本及文件與報告一併提交，則其於提交報告時須附上

書面解釋，經體育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批准後，受資助者才可

自收到通知之日起計 20 日內補交相關開支證明副本及文件，

否則，視作欠缺開支證明副本和文件處理； 

13.9.2  如受資助者被通知須補交文件，其須自收到通知之日

起計 20 日內向體育基金補交通知信函所載之文件，

否則，視作欠缺開支證明副本和文件處理。  

14.  關聯交易  

參照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資產監督管理局發出的《公共財政資助程

序中關聯交易的監察指引》，對資助申請中涉及關聯交易情況規定

如下：  

14.1  “關聯交易”是指申請人或受資助者與其關聯方進行涉及本

計劃中所訂定可獲資助開支範圍內的交易，包括因取得服務、

貨品或設備時所作出的開支。  

14.2  為適用本計劃的規定，“關聯方”是指與申請人或受資助者

存在關聯關係的一方，其範圍如下：  

 倘申請人／受資助者為“社團或其他非牟利機構”，其關聯方包括：  

1 申請資助或受資助社團或非牟利機構的會長／理事長／監事長／秘書

長，或同等職位的據位人； 

2 申請資助或受資助社團或非牟利機構的副會長／副理事長／副監事長

／副秘書長，或同等職位的據位人，但沒有實際參與有關交易的採購

程序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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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以上兩點所指人士在另一社團或非牟利機構擔任以上兩點所指的任

一職位、或為另一企業的自然人商業企業主，又或者為另一公司的控

權股東註 1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則該社團、非牟利機構、企業或公司
註 2為申請資助或受資助社團或其他非牟利機構的關聯方，但不影響上

點後半部分規定的適用； 

4 如第 1 點及第 2 點所指人士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配偶的

父母、配偶的兄弟姊妹，以及與之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在另一社團或非

牟利機構擔任第 1 點及第 2 點所指的任一職位、或為另一企業的自然

人商業企業主，又或者為另一公司的控權股東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則該社團、非牟利機構、企業或公司為申請資助或受資助社團或非牟

利機構的關聯方，但不影響第 2 點後半部分規定的適用。 

 倘申請人／受資助者為“自然人”，其關聯方包括： 

 1 申請人／受資助者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配

偶的兄弟姊妹，以及與之有事實婚關係之人； 

2 由申請人／受資助者持有的（自然人）商業企業； 

3 由申請人／受資助者擔任控權股東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公司； 

4 由第 1 點所指人士持有的（自然人）商業企業； 

5 由第 1 點所指人士擔任控權股東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公司。 

註 1：“控權股東”是指本身單獨佔有公司資本額之多數出資，或與其亦為控權股東之其他公

司或與透過準公司協議而相聯繫之其他股東共同佔有公司資本額之多數出資，或擁有

半數以上之投票權，又或有權令行政管理機關多數成員當選之自然人或法人。 

註 2：“公司”是指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設立的公司，或在澳門特別行政

區以外設立的其他形式的商業企業。 

14.3  申請人或受資助者在進行關聯交易時，應確保相關交易公平

合理，尤其是交易價格不偏離市場合理價格，倘交易價格高於

市場合理價格，申請者或受資助者須作出體育基金認為合理

的解釋。  

14.4  如屬下列任一情況時，申請人或受資助者應申報相關的關聯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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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  單筆關聯交易金額預計或實際達澳門元 10 萬元或以上： 

14.4.2  申請人或受資助者預計或實際與同一關聯方進行多於

一次交易，且累計交易金額預計或實際達澳門元 10 萬

元或以上。  

14.5  對申請資助時已存在且可確定或可預見將持續進行的關聯交

易，申請人應在申請文件作出申報，並提供該等關聯交易的資

料及文件。  

14.6  申報的關聯交易內容應至少包括：  

14.6.1  關聯方的姓名或名稱、聯絡資料；  

14.6.2  關聯方與申請人或受資助者之間的關係；  

14.6.3  關聯交易的內容，包括：預計或實際交易的日期、標的

及金額；  

14.6.4  進行關聯交易的理由，例如：相關交易的價格優於市場

合理價格；基於技術或專業能力等原因，由關聯方執行

的財貨或服務優於同類的實體；關聯方對其所提供的

財貨或服務具專屬權；  

14.6.5  說明關聯交易價格屬合理的證明文件或資料。  

14.7  倘申請資助階段已作申報預計作出或已作出的關聯交易資料

發生變更，受資助者須在總結報告申報，並提供第 14.6 項所

載的相關資料及文件。  

14.8  如申請人或受資助者違反本計劃關於關聯交易的規定，體育

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可不確認關聯交易所涉及的開支。如情

節嚴重者，按卷宗所處的階段，基金行政委員會可駁回資助申

請、不作出批給或取消批給。  

 

 

 



 

21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體  育  局  

Instituto do Desporto 

體  育  基  金  

Fundo do Desporto 

 

 

15. 受資助者的義務 

在任何階段，受資助者應履行以下義務： 

15.1 如實提供資料及作出聲明； 

15.2 將資助款項用於批給決定指定的用途； 

15.3 謹慎、合理規劃及組織受資助的活動、賽事或設施運作； 

15.4 根據第 14 條之規定申報關聯交易； 

15.5 在進行關聯交易時，應確保相關交易公平合理，尤其是交易價格不偏離

市場合理價格； 

15.6 根據第 13 條的規定提交報告並附上相關開支證明副本及文件，以及作

出相應申報；  

15.7 倘資助款項未在相關項目中用罄，須按第 15/2017 號法律《預算綱要法》

的規定退回相應已發放的資助款項；  

15.8 接受及配合體育基金、體育局及其他具權限的公共部門對運用資助款項

的監察，包括對相關收支、財務狀況的查驗，以及第 17 條所規定的內

容； 

15.9 同一獲資助的活動或項目不可兼收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公共部門或實

體的財政資助；倘相關受資助的活動或項目獲其他單位贊助，必須向體

育基金作出申報，並說明金額及用途； 

15.10 遵守批給資助決定中訂定的其他義務； 

15.11 遵守體育基金或體育局在任何階段對受資助者發出的指引； 

15.12 倘資助批給被全部或部分取消，受資助者須自接獲通知之日起計 30 日

內返還應退回的資助款項； 

15.13 倘受資助者懷疑或發現資助運用存在任何違法情況，受資助者的機關成

員應在最短時間內，以書面方式向體育基金通報； 

15.14 倘懷疑或發現相關情況明顯存在刑事犯罪或貪污舞弊者，應從速向檢察

院、刑事警察機關或廉政公署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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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違反義務的後果 

16.1 受資助者故意違反第 15.1 項、第 15.2 項及第 15.9 項規定的義務，透過

具權限實體的批示，取消全部資助的批給，並拒絕受資助者申請下一年

度的資助。 

16.2 受資助者違反第 15.3 項規定的義務，並對參與者或公共利益，尤其是公

眾安全或社會秩序造成嚴重風險或損害，透過具權限實體的批示，取消

全部資助的批給，並拒絕受資助者申請下一年度的資助。 

16.3 受資助者未完全履行第 15.6 項所指的義務，導致中止所有專項財政資助

的發放，直至完全履行為止，且不影響下項規定的適用。 

16.4 受資助者未能於 60 日內履行第 15.6 項所指的義務，透過具權限實體的

批示，取消資助款項的百分之二十的批給。 

16.5 受資助者過失違反第 15.1 項、第 15.2 項及第 15.9 項規定的義務，以及

受資助者違反第 15.8 項、第 15.10 項及第 15.11 項規定的義務，具權限

實體得根據受資助者違反義務行為的性質及嚴重程度，決定取消全部或

部分資助的批給。 

16.6 如受資助者未能於指定期限內退回及返還第 15.7 項及第 15.12 項所指的

款項，且無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受資助者的原因，則按稅務執行程序

之規定，進行強制徵收。 

16.7 倘受資助者沒有履行第 12.4.1 項及第 12.4.2 項規定的義務，且書面解釋

不被接納，透過具權限實體的批示，取消全部資助的批給。 

16.8 倘受資助者無論在任何時候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庫房的債務人，所有專

項財政資助隨即中止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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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監察 

17.1 受資助者應為每項活動訂定成文的出勤機制，並要求導師或負責人員如

實記錄參與者出席情況，並於每次活動後全簽作實，但不妨礙採用更嚴

謹的方式執行，如電子簽到。 

17.2 在不妨礙其他適用的法律法規的規定下，受資助者須妥善保存所有資助

款項所涉及的開支證明的正本及相關文件、倘有的書面詢價及報價文件

正本、第 17.1 項的出勤資料正本，以及所聘請提供服務之人員的證件及

學歷文件至少 5 年，以供體育基金或體育局有需要時查核。 

17.3 受資助者應向體育基金報告受資助活動或項目的執行情況，並在有需要

的情況下補充資料或提交解釋。 

17.4 受資助者須對體育基金及體育局所訂定的監察手段作出積極的配合，尤

其體育基金及體育局安排的實地巡查及工作會議。 

 

18. 個人資料處理 

18.1 受資助者須按照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相關規定來處理

涉及參與受資助活動或項目的個人資料，有關資料只供處理與相關資助

活動或項目直接相關的用途。 

18.2 體育基金及體育局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處理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受資助者為申請資助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

用作體育基金及體育局處理與申請資助直接相關工作的用途。 

 

19. 其他注意事項 

19.1 受資助者須遵守第 18/2022 號行政法規《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財政資助

制度》、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資產監督管理局《受資助活動或項目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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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及倘有之修訂、本計劃，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公佈的最新資助法

律法規作出倘有的修訂。  

19.2 受資助者有責任主動確保受資助的活動或項目，在開展的各個階段均須

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相關法律法規、有權限公共部門所發出的命令及

指引和參與活動或項目全部人員的利益，倘受資助者或其人員因疏忽或

欠缺注意而引致對第三者的損害，受資助者須自行承擔相關的責任，體

育基金及體育局概不負責。 

19.3 倘本計劃內的條文有遺漏或存疑，體育基金保留最後的解釋權。 

19.4 體育基金保留引用或出版任何透過本計劃完成的報告或其他成果的權

利。 

19.5 本計劃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0. 體育基金聯繫方式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818 號 

電話：（853） 2858 0762 

傳真：（853） 2834 3708 

電子郵件：info@sport.gov.mo 

  

mailto:info@sport.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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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 參加體育賽事 

1. 各類賽事的資助上限：  

註：根據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所提交的計劃並適當說明理由的情況下，具權

限實體可給予超出上表所定金額上限的資助，其參加體育賽事的資助上限最高為上

表所訂金額的 2 倍。 

 

綜合性運動會及賽事  
資助上限  

（澳門元）  

亞洲以外的地區  

綜合性運動會  $ 3,000,000.00/項  

世界錦標賽  $ 3,000,000.00/項  

國際性賽事 $ 1,000,000.00/項  

地區性賽事 $ 1,000,000.00/項  

亞洲以內（澳門、香港及廣東省以外）的地區  

綜合性運動會  $ 1,500,000.00/項  

世界錦標賽  $ 1,500,000.00/項  

亞洲錦標賽  $ 1,500,000.00/項  

國際性賽事 $ 500,000.00/項  

地區性賽事 $ 500,000.00/項  

澳門、香港及廣東省的地區  

綜合性運動會  $ 900,000.00/項  

世界錦標賽  $ 900,000.00/項  

亞洲錦標賽  $ 900,000.00/項  

國際性賽事 $ 300,000.00/項  

地區性賽事 $ 300,000.0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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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助範圍：  

  下表所載的膳食費、營養品及運動補充品以及市內陸上交通費的資

助金額詳見附件二，至於下表所載其他各項開支的資助上限詳見附件三：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1 場租  場地租金  

2 教練員  教練、助教  

3 輔助人員  
技術人員、陪練員及殘疾運動員參賽輔助人

員的工作津貼  

4 住宿費 註 1 住宿費  

5 膳食費  活動期間膳食費  

6 報名費  報名費  

7 註冊費  註冊費  

8 保險費  主辦單位要求購買的額外保險  

9 裝備費  

購買或租用各體育項目比賽及訓練所需的

裝備，如 :單車、龍舟、獨木舟、艇、球拍、

槳、球拍線、球類、各類護具、握把布、手

膠、參賽服裝、維修工具、測試設備等  

10 運動員評估費  
藥檢、體檢、智障及聾人運動員的分級和傷

殘評估  

11 
營養品及運動  

補充品  
能量飲品、食品、能量棒、蛋白粉  

12 醫療服務  急救、物理治療等醫療服務、醫療人員  

13 翻譯費  即時翻譯系統及人員、手語翻譯  

14 交通費註 2 

航空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海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陸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市內及中轉站、車輛租

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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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15 行李費註 2 行李超重或超大、運輸及儲存 

16 簽證費註 2 簽證費 

17 油費 車、船之油費 

18 搬運費  租車、搬運人員  

19 安拆及維修費  龍舟、獨木舟、各類艇及船體維修 

註 1：住宿的天數上限是按活動章程所規定的活動開始前 5 天至結束後 1 天或按活動章程規定

的日期。倘因執行參賽計劃或實際交通狀況，經適當說明理由的情況下，有權限實體得

例外批准超出天數上限的行程。 

註 2：  

− 僅適用於出外參賽之情況，但經適當說明的情況除外。 

− 對於在澳門舉辦的綜合性運動會、錦標賽、國際及地區性賽事，不會對澳門參賽人員的交通

費作資助考慮，但經適當說明的情況除外。 

 

 

二、 舉辦或參加國際會議 

1. 舉辦及參加每個會議的資助上限：  

活動類別  
資助上限  
（澳門元）  

舉辦會議  
100 人或以上  3,000,000.00  

100 人以下  1,500,000.00  

參加會議  200,000.00 

註：根據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在本澳依法成立且在體育局登錄為體育會之

國際性體育組織所提交的計劃並適當說明理由的情況下，具權限實體可給予超出上

表所定金額上限的資助，其舉辦或參加國際會議的資助上限最高為上表所訂金額的

2 倍。 

 

2. 資助範圍：  

  下表所載的膳食費及市內陸上交通費的資助金額詳見附件二，至於

下表所載其他各項開支的資助上限詳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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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1 承辦費  承辦費  

2 場租  場地租金  

3 場地佈置  背景板、橫額、指示牌的設計及製作  

4 
器材、用品或物

料費  

購買或租用進行會議所需的器材、用品或物
料，如：文儀器材、儀式用品、網絡、燈光、
音響、顯示屏設備及相關操作人員等  

5 宣傳及印刷費  場刊、海報、請柬、證書設計及印刷  

6 攝影  攝影  

7 錄影及播放費  錄影、播放電子設備租用、系統操作人員  

8 搬運費  租車、搬運人員  

9 清潔費  體育設備及器材的清潔、清潔人員  

10 保安費  
保安物品、人員、有報酬之勞務工作（花
紅更）  

11 輔助人員  
國際聯會或亞洲聯會指定官員、工作人員
（包括本地工作人員）等技術人員的工作津
貼、制服費用  

12 住宿費  住宿費  

13 交通費  

航空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海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陸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市內及中轉站、車輛租
用費） 

14 膳食費  會議期間膳食費  

15 保險費  場地第三者責任保險  

16 簽證費  簽證費  

17 翻譯費  即時翻譯系統及人員、手語翻譯  

18 司儀  購買司儀服務 

19 報名費  報名費  

20 註冊費  註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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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集訓 

1 每次組織集訓的資助上限： 

資助上限（澳門元）  

1,000,000.00  

 

2. 資助範圍：  

  下表所載的膳食費、營養品及運動補充品以及市內陸上交通費的資

助金額詳見附件二，至於下表所載其他各項開支的資助上限詳見附件三：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1 住宿費  住宿費  

2 膳食費  活動期間膳食費  

3 交通費  

航空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海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陸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市內及中轉站、車輛租

用費） 

4 教練員  教練、助教  

5 輔助人員  

協助活動進行之工作人員、培訓導師、陪

練員、殘疾運動員集訓輔助人員、其他技

術人員的工作津貼  

6 場租  場地租金  

7 裝備費  

購買或租用各體育項目比賽及訓練所需的

裝備，如 :單車、龍舟、獨木舟、艇、球拍、

槳、球拍線、球類、各類護具、握把布、手

膠、訓練服裝、維修工具、測試設備等  

8 
器材、用品或物料

費  

購買或租用進行各體育活動所需的器材、

用品或物料，如：地板及地膠、救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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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文儀器材、、培訓教材及教具（僅供適用於

本地集訓）等  

9 醫療服務  急救、物理治療等醫療服務、醫療人員  

10 搬運費  租車、搬運人員  

11 清潔費  體育設備及器材的清潔、清潔人員  

12 
營養品及運動補充

品  
能量飲品、食品、能量棒、蛋白粉  

13 翻譯費  即時翻譯系統及人員、手語翻譯  

14 報名費  報名費  

15 註冊費  註冊費  

16 簽證費  簽證費  

17 行李費  行李超重或超大、運輸及儲存 

18 運動員評估費  
藥檢、體檢、智障及聾人運動員的分級和

傷殘評估  

19 保安費  
保安物品、人員、有報酬之勞務工作（花

紅更）  

20 油費  車、船之油費 

21 安拆及維修費  龍舟、獨木舟、各類艇及船體維修 

 

四、舉辦或參加培訓課程及考取證照 

1. 舉辦及參加每個培訓課程及考取證照的資助上限：  

活動類別  
資助上限  

（澳門元）  

舉辦培訓課程及考取證照 250,000.00 

參加培訓課程及考取證照 200,000.00 

註：根據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在本澳依法成立且在體育局登錄為體育會之

國際性體育組織所提交的計劃並適當說明理由的情況下，具權限實體可給予超出上

表所定金額上限的資助，其舉辦或參加培訓課程及考取證照的資助上限最高為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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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金額的 2 倍。 

 

2. 資助範圍：  

  下表所載的膳食費及市內陸上交通費的資助金額詳見附件二，

至於下表所載其他各項開支的資助上限詳見附件三：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1 承辦費  承辦費  

2 住宿費  住宿費  

3 膳食費  活動期間膳食費  

4 交通費  

航空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海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陸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市內及中轉站、車輛

租用費） 

5 場租  進行培訓活動的場地租金  

6 輔助人員  
國際聯會或亞洲聯會指定官員、工作人

員、培訓導師的工作津貼  

7 場地佈置  背景板、橫額、指示牌  

8 器材、用品或物料費  

購買或租用進行培訓活動所需的器材、

用品或物料。如：地板及地膠、文儀器材、

網絡、音響、培訓教材及教具等  

9 宣傳及印刷費  證書及教學資料印刷  

10 安拆及維修費  場地的安拆  

11 搬運費  租車、搬運人員  

12 攝影  攝影  

13 錄影及播放費  錄影、播放電子設備租用、系統操作人員  

14 翻譯費  即時翻譯系統及人員、手語翻譯  

15 清潔費  體育設備及器材的清潔、清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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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16 保安費  
保安物品、人員、有報酬之勞務工作

（花紅更）  

17 報名費  報名費  

18 註冊費  
國際聯會或亞洲聯會收取的資格認可註

冊費用、牌照費用 

19 培訓費  培訓機構收取的培訓費用、考試費用 

20 簽證費  簽證費  

 

五、 派出仲裁人員參與賽事工作 

1. 每次派出仲裁人員參與賽事工作的資助上限： 

資助上限（澳門元）  

100,000.00  

2. 資助範圍： 

 下表所載的膳食費及市內陸上交通費的資助金額詳見附件二，至於下

表所載其他各項開支的資助上限詳見附件三：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1 住宿費 註
 

住宿費  

（只供澳門以外地方）  

2 膳食費  活動期間膳食費  

3 交通費  

航空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海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陸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市內及中轉
站、車輛租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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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4 簽證費  簽證費  

5 報名費  報名費  

6 註冊費  
國際聯會或亞洲聯會收取的資格

認可註冊費用、牌照費用 

註：適用於出外參加賽事仲裁工作的情況，但經適當說明理由的情況除外。 

 

六、 舉辦或參加體育活動 

1. 舉辦或參加每個體育活動的資助上限：  

資助上限（澳門元）  

250,000.00 

註：根據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在本澳依法成立且在體育局登錄為體育會之

國際性體育組織所提交的計劃並適當說明理由的情況下，具權限實體可給予超出上

表所定金額上限的資助，其舉辦或參加體育活動的資助上限最高為上表所訂金額的

2 倍。 

 

2. 資助範圍：  

  下表所載的膳食費及市內陸上交通費的資助金額詳見附件二，

至於下表所載其他各項開支的資助上限詳見附件三：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1 場租  場地租金  

2 住宿費  住宿費  

3 膳食費  活動期間膳食費  

4 交通費  

航空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海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陸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市內及中轉站、車輛
租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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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油費  

5 醫療服務  急救、物理治療等醫療服務、醫療人員  

6 保險費  
主辦單位要求購買的額外保險、場地第
三者責任保險  

7 獎品  獎牌、獎狀  

8 場地佈置  背景板、橫額、指示牌  

9 器材、用品或物料費  
購買或租用進行各體育賽事、活動所需
的器材、用品或物料  

10 宣傳及印刷費  場刊、海報、證書設計及印刷  

11 安拆及維修費  
航道、賽道、水馬、安全設施安拆及維修、
龍舟、獨木舟、各類艇及船體維修  

12 搬運費  租車、搬運人員  

13 輔助人員  制服費用、人員津貼  

14 報名系統  
電子報名系統、後台管理、電腦造證相關
硬件、軟件及配件  

15 攝影  攝影  

16 錄影及播放費  錄影  

17 清潔費  體育設備及器材的清潔、清潔人員  

18 保安費  
保安物品、人員、有報酬之勞務工作
（花紅更）  

19 報名費 報名費 

20 註冊費 
國際聯會或亞洲聯會收取的資格認可註
冊費用  

21 簽證費  簽證費  

 

七、 舉辦體育賽事 

舉辦世界錦標賽、亞洲錦標賽、國際性賽事及地區性賽事 

1. 舉辦每個賽事的資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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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國家/地區數目 非本地參賽人數 
資助上限 

（澳門元） 

世界錦標賽  

15 個以上  100 人以上  $6,000,000.00  

10-15 個  50-100 人  $4,000,000.00  

10 個以下  50 人以下  $2,000,000.00  

亞洲錦標賽  

15 個以上  100 人以上  $4,000,000.00 

10-15 個  50-100 人  $3,000,000.00  

10 個以下  50 人以下  $1,500,000.00  

國際性賽事 

15 個以上  100 人以上  $2,500,000.00  

10-15 個  50-100 人  $2,000,000.00  

10 個以下  50 人以下  $1,500,000.00  

地區性賽事 

15 個以上  100 人以上  $1,500,000.00  

10-15 個  50-100 人  $1,000,000.00  

10 個以下  50 人以下  $500,000.00  

註：資助上限是以“參賽國家/地區數目”及“非本地參賽人數”為標準，並按兩

者之中對應較低的資助上限為依據。 

2. 資助範圍：  

  下表所載的膳食費、營養品及運動補充品以及市內陸上交通費

的資助金額詳見附件二，至於下表所載其他各項開支的資助上限詳見

附件三：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1  場租  場地租金  

2  輔助人員  

國際聯會或亞洲聯會指定官員、裁判員、
計分計時員、司線員、球僮、工作人員、
培訓導師等其他技術人員的工作津貼、制
服費用  

3  承辦費  承辦費  

4  醫療服務  急救、物理治療等醫療服務、醫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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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5  運動員評估費  
藥檢、體檢、智障、聾人運動員的分級和
傷殘評估  

6  獎金  獎金  

7  獎品  獎盃、獎牌、獎狀  

8  場地佈置  

背景板、橫額、指示牌、出場隊牌、記分
牌的設計及製作，以及不同功能區域如秘
書處、媒體中心、檢錄、抽籤、比賽及頒
獎等所需物料  

9  器材、用品或物料費  

購買或租用進行各體育賽事、活動所需的
器材、用品或物料，如：擂台、浮台、地
板及地膠、賽事用品、救生設備、號碼布、
文儀器材、儀式用品、網絡、燈光、音響、
顯示屏設備及相關操作人員、培訓教材及
教具等  

10   宣傳及印刷費  
場刊、海報、請柬、門票、賽事證件及

證書設計及印刷  

11   安拆及維修費  
航道、賽道、水馬、安全設施安拆及維
修、龍舟、獨木舟、各類艇及船體維修 

12   攝影  攝影  

13   錄影及播放費  
錄影、播放電子設備租用、系統操作人

員  

14   搬運費  租車、搬運人員  

15   清潔費  體育設備及器材的清潔、清潔人員  

16   保安費  
保安物品、保安員、有報酬之勞務工作
（花紅更）  

17   競賽系統  

計時計分系統、鷹眼設備、智慧晶片、成
績紀錄系統、抽籤、仲裁、賽事運作相關
硬件、軟件及配件  

18   報名系統  
電子報名系統、後台管理、電腦造證相關
硬件、軟件及配件  

19   裝備費  

購買或租用各體育項目比賽及訓練所需
的裝備，如：單車、龍舟、獨木舟、艇、
機動船、救生艇、球拍、槳、球拍線、球類、
各類護具、握把布、手膠、參賽服裝、維
修工具、測試設備等  

20   營養品及運動補充品  能量飲品、食品、能量棒、蛋白粉  

21   住宿費  住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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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22   交通費  

航空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海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及中轉站） 

陸上交通費 

（往返目的地、出發地、市內及中轉站、車輛
租用費） 

23   膳食費  活動期間膳食費  

24   保險費  
主辦單位要求購買的額外保險、場地第三
者責任保險  

25   簽證費  簽證費  

26   翻譯費  即時翻譯系統及人員、手語翻譯  

27   司儀 購買司儀服務  

 

舉辦本地賽事 

1. 舉辦每個賽事的資助上限：  

資助上限  

（澳門元）  

900,000.00 

 

2. 資助範圍：  

   下表所載的膳食費及市內陸上交通費的資助金額詳見附件二，

至於下表所載其他各項開支的資助上限詳見附件三：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1 場租 場地租金 

2 輔助人員 
裁判員、計分計時員、司線員、球僮、工作人員、

技術人員等的工作津貼  

3 獎品 獎盃、獎牌、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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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開支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4 場地佈置 

指示牌、出場隊牌、記分牌的設計及製作，以及

不同功能區域如檢錄、抽籤、比賽及頒獎等所需

物資 

5 
器材、用品或物料

費  

購買或租用進行各體育賽事、活動所需的器材、

用品或物料，如：擂台、地板及地膠、救生設備、

號碼布、文儀器材，儀式用品等 

6 賽事器材 租用燈光、音響、顯示屏設備及相關操作人員 

7 清潔費 體育設備及器材的清潔、清潔人員  

8 安拆及維修費 
航道、賽道、水馬、安全設施安拆及維修、龍

舟、獨木舟、各類艇及船體維修 

9 搬運費 租車、搬運人員 

10 攝影 攝影 

11 錄影及播放費 錄影、播放電子設備租用、系統操作人員 

12 油費 車、船之油費 

13 保安費 
保安物品、人員、有報酬之勞務工作（花紅

更）  

14 醫療服務 急救、物理治療等醫療服務、醫療人員  

15 競賽系統 

計時計分系統、鷹眼設備、智慧晶片、成績紀錄

系統、抽籤、仲裁、賽事運作相關硬件、軟件及

配件 

16 報名系統 電子報名系統、電腦造證 

17 保險費 
主辦單位要求購買的額外保險、場地第三

者責任保險  

18 交通費 
外地裁判員之市內陸上交通費、接載殘疾

人運動員的集體客運車輛租用費  

19 膳食費 外地裁判員之膳食費  

20 翻譯費  手語翻譯  

註：優先考慮安排外地裁判員入住運動員培訓及集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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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購置裝備及器材 

資助購置裝備及器材的範圍及金額上限如下：  

序號 項目 分類註
 

消耗

性質 

使用

年期 
資助上限 

舉例 

（包括但不限於） 

1 

訓練及

比賽用

品 

球類 

高 
1 年

以下 

$30.00/個或

$200.00/筒或

盒，或按相關項

目的國際聯會、

亞洲聯會或內地

官方體育組織指

定的訓練或比賽

用球供應商的價

格作考慮 

羽毛球、乒乓球、網球、壁

球等 

中 
1 至 3

年 

$500.00/個，或

按相關項目的國

際聯會、亞洲聯

會或內地官方體

育組織指定的訓

練或比賽用球供

應商的價格作考

慮 

足球、籃球、排球、手球等 

低 
3 年

以上 

$2,500.00/盒或

個，或按相關項

目的國際聯會、

亞洲聯會或內地

官方體育組織指

定的訓練或比賽

用球供應商的價

格作考慮 

鉛球、曲棍球、高爾夫球、

保齡球等 

器械類 

高 
1 年

以下 

$1,200.00/件 
劍條、武術器械、鏈條、車

呔等 

$500.00/件 

高消耗性的零/部件 

（如：感應線、拍線、乒乓

球拍膠等） 

中 
1 至 3

年 

$2,500.00/支 
球拍/棍、船槳、搏擊靶手

等 

$5,000.00/件 
帆杆、帆、單車空力延伸把

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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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0/套 
單車及輪組、龍舟、獨木

舟、各類艇及船體等 

$4,000.00/件 
中消耗性的零/部件（如：

齒輪、軸承等） 

低 
3 年

以上 

$800.00/個 鐵餅、跨欄等 

$5,000.00/個 
單車訓練台、功率檢測儀、

搏擊沙包/對抗假人等 

其他 --- --- $2,000.00/件 
其他訓練及參賽裝備，以

及維護器材的保養用品等 

2 
個人用

品 

服裝 -- 2 $10,000.00/件 比賽服 

配件 -- 

2 $2,500.00/對 比賽專用鞋 

2 $600.00/件 
泳鏡、泳帽、柔道/跆拳道

/空手道帶等 

2 $2,500.00/件 頭盔/護具等 

其他 -- 1 $1,000.00/件 

健美比賽塗料或底油，以

及其他賽事期間的輔助用

品等 

3 運輸費 運輸費 -- -- 
按物品數量及諮

詢報價作考慮 
-- 

4 維修費 維修費 -- -- 

按維修的裝備數

量及諮詢報價作

考慮 

單車、龍舟、獨木舟、各類

艇及船體維修 

5 租借費 租借費 -- -- 

按租借的裝備數

量及諮詢報價作

考慮 

-- 

註：倘因訓練強度及頻率加速器材的損耗度，可在使用年期內憑已損耗的器材向體育基金提交購

置更換該器材的申請，並附同相關證明文件；或比賽器材因國際聯會的規定更新或訓練及

比賽時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導致器材損毀並不能修復，可憑已損耗的器材向體育基金提

交購置更換該器材的申請，並附同相關證明文件。體育基金可視乎每個申請的情況而作查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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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支付使用體育場地的費用 

資助支付使用體育場地費用的範圍如下：  

資助開支的範圍  資助內容  

體育局轄下的體育場地  進行集訓隊訓練、舉辦培訓課程、舉

辦本地賽事等活動、輔助設施（包

括、冷氣、顯示屏設備、照明等）  
其他訓練場地  

 

十、支付有報酬之勞務工作（花紅更）的費用 

資助支付有報酬之勞務工作（花紅更）的範圍如下：  

資助開支的範圍  資助內容  

有報酬之勞務工作（花紅更） 有報酬之勞務工作（花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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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一所載之膳食費、營養品及運動補充品以及市內陸上交通費相應的資助金額

如下： 

資助開支

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資助金額 

（澳門元） 

單位/ 

數量 

膳食費 膳食津貼註
 

中國 

（含兩岸四地） 
$ 300.00 每人每天 

亞洲其他地區、大洋洲 $ 300.00 每人每天 

歐洲、美洲、非洲 $ 600.00 每人每天 

營養品及運

動補充品 

營養品及運

動補充品 

津貼
註
 

 - $ 30.00 每人每天 

交通費 
市內陸上 

交通津貼註
 

中國 

（含兩岸四地） 
$ 50.00 每人每天 

亞洲其他地區、大洋洲 $ 75.00 每人每天 

歐洲、美洲、非洲 $ 100.00 每人每天 

註：如活動及賽事章程已事先指定提供膳食、營養品及運動補充品，以及市內陸上交通

服務的實體，則按活動及賽事章程所定的收費作出資助。而膳食津貼可根據所涉及

的地區申請離澳後的膳食津貼，營養品及運動補充品津貼則僅適用於高強度或

體能消耗較大的體育項目之運動員，申請人可根據訓練及比賽的日數提出

申請，體育基金將因應項目特性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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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附件一所載之開支範圍相應的資助上限如下： 

資助開支 

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資助上限 

（澳門元） 

單位/ 

數量 

1 承辦費 承辦費 承辦費 

按有關體育項目國際聯會、
亞洲聯會或內地官方體育組
織所規定的金額作考慮 

/ 

2 場租 

進行賽事、活
動、訓練及記招
的場地租金 

租金 

本地：本局體育場地、學校
及公營機構按相關收費表 

私人機構：$ 2,000.00  

外地：按相關收費表或諮詢
報價考慮 

每小時 

3 場地佈置 

背景板、橫額、
指示牌、出場隊
牌、記分牌的設
計及製作，以及
不同功能區域
如秘書處、媒體
中心、檢錄、抽
籤、比賽及頒獎
等所需物料 

背景板 

$ 5,000.00 
每個長 6

米以下 

$ 10,000.00 
每個長 6

米至 12 米 

$ 20,000.00 
每個長超
過 12 米 

橫額 

$ 2,500.00 
每幅長 6

米以下 

$ 3,500.00 
每幅長超
過 6 米 

指示牌、記分牌 $ 500.00 每個 

出場隊牌 $ 100.00 每個 

佈置物料 $ 3,000.00 每次 

4 

器材、用
品或物料

費 

購買或租用進
行各體育賽事、
會議或活動所
需的器材、用品
或物料，如：擂
台、浮台、地板
及地膠、賽事用
品、救生設備、
號碼布、文儀器
材、儀式用品、
網絡、燈光、音
響、顯示屏設備
及相關操作人
員、培訓教材及
教具等 

擂台、武道場地、劍撃
道、船體 

$ 150,000.00 每個/隻 

地板、地膠安裝及拆
卸費 

$ 13,000.00 每個賽事 

賽事、會議或活動用
品 

$ 30,000.00 每個賽事 

安裝網絡設備 
因應活動場地的實際環境及
網絡公司的報價作考慮 每個賽事 

上網費用 $ 2,600.00 

文儀器材 

（（租用影印機/打印
機及油墨使用費）） 

$ 6,000.00 每台 

基礎辦公室應用電腦 

$ 5,000.00 
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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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開支 

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資助上限 

（澳門元） 

單位/ 

數量 

文儀器材 

（（手提電腦）） 

質素較高的解析度以配合計時
計分及專項訓練系統要求 

$ 10,000.00 

文儀器材 

（（桌面電腦）） 

主機 - $ 7,500.00 

顯示器 - $ 1,100.00 
每台 

燈光器材連操作人員 

（賽事期間使用） 

按申請內容、有關體育項目
國際聯會、亞洲聯會或內地
官方體育組織的要求及諮詢

報價作綜合考慮 

每個賽事 

音響電視器材連操作
人員 

（賽事期間使用） 

按申請內容、有關體育項目
國際聯會、亞洲聯會或內地
官方體育組織的要求及諮詢

報價作綜合考慮 

每個賽事 

培訓教材 $ 50.00 每人 

培訓教具 
按申請內容及有關培訓項目

的要求考慮 
/ 

5 
宣傳及印
刷費 

場刊、海報、請
柬、門票設計及
印刷 

場刊設計及印刷 

$ 3,000.00 

每 100 本/ 

20 頁或以
下 

$ 5,000.00 
每 100 本/ 

20 頁以上 

海報設計及印刷 $ 700.00 每 100 張 

請柬設計及印刷 $ 1,000.00 每 100 張 

門票設計及印刷 $ 700.00 每 1000 張 

賽事證件製作 $ 5.00 每個 

證書設計及印刷 $ 10.00 每張 

6 
安拆及維
修費 

航道、浮台、賽
道、水馬、安全
設施租借、安拆
及維修 

租借、安拆費及維修
費 

按照賽事規格所需進行的工
程報價作考慮 

/ 

龍舟、獨木舟、
各類艇及船體
維修 

維修費 

7 攝影 攝影 攝影 

根據有關體育項目國際聯
會、亞洲聯會或內地官方體
育組織對賽事仲裁相關的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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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開支 

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資助上限 

（澳門元） 

單位/ 

數量 

影及錄影規格要求及諮詢報
價考慮 

8 
錄影及播
放費 

錄影、播放電子
設備租用、系統
操作人員 

錄影、播放電子設備
租用及系統操作人員 

根據有關體育項目國際聯
會、亞洲聯會或內地官方體
育組織對賽事錄影及電子播
放設備的規格要求及諮詢報

價作考慮 

/ 

9 搬運費 
租車、搬運人
員 

搬運及租車 
根據活動的規模及諮詢報價

作考慮 
/ 

10 清潔費 

體 育 設 備 及
器材的清潔、
清潔人員  清潔服務 

根據活動的規模及諮詢報價
作考慮  

/ 

洗衣費  

11 保安費 

保安物品、人
員、有報酬之勞
務工作（花紅
更） 

保安服務 
根據活動的規模及諮詢報價

作考慮 
/ 

有報酬之勞務工作
（花紅更） 

根據治安警察局就活動的規
模及參與人數作出評估而提

供的價格費用 

/ 

12 
醫療/救
生服務 

急救、物理治療
服務、聘請救生
員、當值醫護 

急救服務 

（一般急救服務） 

根據活動的規模及諮詢報價
作考慮 

/ 

急救服務 

（搏擊類活動急救服

務） 

根據活動的規模及諮詢報價
作考慮 

/ 

物理治療服務 
根據活動的規模及諮詢報價

作考慮 
/ 

救生員 
根據活動的規模及諮詢報價

作考慮 
/ 

當值醫護團隊 

按國際聯會、亞洲聯會或內
地官方體育組織對駐場醫生

訂定的規格要求 

/ 

13 競賽系統 

計時計分系統、
鷹眼設備、智慧
晶片、成績紀錄
系統、抽籤、仲
裁、賽事運作相
關硬件、軟件及
配件 

競賽系統 

根據有關體育項目國際聯會、
亞洲聯會或內地官方體育組
織對競賽系統的規格要求，由
官方指定供應商提供價格費
用 

/ 

14 報名系統 

電子報名系統、
電腦造證相關
硬件 

電子報名系統 $ 30,000.00 

電子報名
系統、電
腦造證相
關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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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開支 

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資助上限 

（澳門元） 

單位/ 

數量 

15 輔助人員 

國際聯會、亞洲
聯會或內地官
方體育組織指
定官員、裁判
員、計分計時
員、司線員、球
僮、技術人員、
陪練員、後勤工
作人員、培訓導
師的工作津貼、
制服費用 

國際聯會或亞洲聯會
指定官員 

根據有關體育項目國際聯
會、亞洲聯會或內地官方體

育組織的要求考慮 

/ 

國際裁判 / 

本地裁判、計分計時
員、司線員 

參考有關體育項目國際聯
會、亞洲聯會或內地官方體
育組織對最低級別的裁判費

用； 

舉辦或進行本地賽：參考
2025 同一賽事相關資助項目 

/ 

球僮 $ 200.00 每人每場 

技術人員 

按申請內容及有關體育項目
國際聯會、亞洲聯會或內地
官方體育組織的要求考慮 

/ 

陪練員 
根據活動規模、工作性質和

諮詢報價綜合考慮 
/ 

殘疾運動員參賽/集訓
輔助人員 

根據活動規模、工作性質和
諮詢報價綜合考慮 

/ 

工作人員 

（包括維持賽事秩
序、協調及聯絡、檢
錄、禮儀等） 

舉辦或進行本地賽/活動： 

室內：$50.00；室外：$60.00 

舉辦地區性或以上級別賽事/

活動： 

室內：$60.00；室外： $70.00。 

每人每小時 

培訓導師的工作津貼 

國際聯會或亞洲聯會指派的
導師：按上述聯會訂定的指

標； 

本地導師：$ 1,100.00； 

外地導師：$1,500.00，且工
作津貼總額不多於$80,000.00 

每人每小時 

制服費用 $ 900.00 每人每套 

16 
教練、助

教 
教練、助教 工作津貼 

根據活動規模、工作性質和
諮詢報價綜合考慮 

/ 

17 獎金 獎金 獎金 

按國際聯會、亞洲聯會或內
地官方體育組織對賽事獎金

的相關規定 

/ 

18 獎品 
獎盃、獎牌、
獎狀 

獎盃 $ 1,300.00 每個 

獎牌 $ 50.00 每個 

獎狀 $ 10.00 每張 

19 住宿費 住宿費註 1 
中國 

（含兩岸四地） 

$ 1,500.00 或按章程訂定金額
考慮 

每間房每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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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開支 

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資助上限 

（澳門元） 

單位/ 

數量 

亞洲其他地區、 

大洋洲、非洲 

$ 2,000.00 或按章程訂定金額
考慮 

歐洲、美洲 
$ 3,000.00 或按章程訂定金額

考慮 

20 交通費 

陸上/ 

海上交通註 2 

香港 
$ 500.00 或按陸上/海上客運

公司官方價格考慮 
每人每程 

中國（除香港外） 
$ 1,000.00 或按陸上/海上客

運公司官方價格考慮 
每人每程 

亞洲及大洋洲 
$ 1,000.00 或按陸上/海上客

運公司官方價格考慮 
每人每程 

歐洲及非洲 
$ 2,000.00 或按陸上/海上客

運公司官方價格考慮 
每人每程 

美洲 
$ 2,000.00 或按陸上/海上客

運公司官方價格考慮 
每人每程 

陸上交通 車輛租用費 

因項目性質而在參賽或訓練
期間的租車：根據活動的規
模及諮詢報價作考慮； 

一般租車/包車：以上述陸上
交通費資助上限的 2 倍乘以

人數之總額為上限。 

/ 

經濟客位航空
交通註 3 

廣東省相鄰省份 

（廣西壯族自治區、
湖南省、江西省、福建
省及海南省） 

$ 2,000.00
註 4 每人每程 

其他省份/自治區/直
轄市/市/ 

台灣地區 

$ 4,000.00
註 4 每人每程 

亞洲及大洋洲 $ 10,000.00
註 4 每人每程 

歐洲及非洲 $ 15,000.00
註 4 每人每程 

美洲 $20,000.00
註 4 每人每程 

21 報名費 報名費 報名費 
按有關賽事或活動費用進行

審批 
/ 

22 註冊費 註冊費 註冊費 
按有關賽事或活動費用進行

審批 
/ 

23 培訓費 

培訓機構收取
的培訓費用、
考試費用 

培訓費、考試費 
按有關培訓及考核活動費用

進行審批 
/ 

24 保險費 

主辦單位要求
購買的額外保
險、場地第三者
責任保險 

主辦單位要求購買的
額外保險 

按照主辦單位所提供的價目
考慮 

/ 

場地第三者責任保險 
按照澳門保險公司根據活動
規模所提供的價目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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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開支 

的範圍 
涉及開支細項 

資助上限 

（澳門元） 

單位/ 

數量 

25 裝備費 

購買或租用各
體育項目比賽
及訓練所需的
裝備，如:單車、
龍舟、獨木舟、
艇、球拍、槳、
球拍線、球類、
各類護具、握把
布、手膠、參賽
服裝、維修工
具、測試設備及
健美比賽塗料
或底油等 

見附件一關於購置裝
備及器材 

購置裝備：詳見附件一關於
購置裝備及器材； 

 
租用裝備（外地）：按賽事
或活動主辧單位提供的價目
或當地諮詢報價作考慮 

/ 

26 行李費 
行李超重或超
大、運輸及儲存 

行李超重或超大 按航空/船務/車務公司的收
費標準作考慮 

/ 

運輸及儲存 / 

27 簽證費 簽證費 簽證費 按辦證機構費用進行審批 / 

28 
運動員 

評估費 

藥檢、體檢、智
障、聾人運動員
的分級和傷殘
評估 

藥檢 
按賽事要求及評估機構費用

綜合考慮 
/ 

體檢 
按賽事要求及評估機構費用

綜合考慮 
/ 

聾人運動員的分級 
按賽事要求及評估機構費用

綜合考慮 
/ 

傷殘評估 
按賽事要求及評估機構費用

綜合考慮 
/ 

智力評估 
按賽事要求及評估機構費用

綜合考慮 
/ 

29 翻譯費 

即時翻譯系統
及人員、手語翻
譯 

即時翻譯系統 
根據活動的規模和按諮詢報

價作考慮 
/ 

即時傳譯人員 
根據活動的規模和按諮詢報

價作考慮 
/ 

手語翻譯 
根據活動的規模和按諮詢報

價作考慮 
/ 

30 司儀 購買司儀服務 司儀 
根據活動的規模和按諮詢報

價作考慮 
/ 

31 油費 車、船之油費 車、船之油費 

參考經濟及科技發展局石油
產品價格表

https://www.dsedt.gov.mo/zh_
TW/web/public/pg_oil_price?

_refresh=true 

/ 

註 1：除活動或賽事項目章程有特別規定外，住宿費以不高於四星級酒店/公寓的標準雙人間作為資助考

量，為保障受資助人員外出參賽、訓練或參與活動期間獲得更充分的支援及休息，在選擇酒店/公

寓時，除了以價格最優作考慮外，經適當說明理由的情況下，申請人得因應酒店/公寓所提供的賽

https://www.dsedt.gov.mo/zh_TW/web/public/pg_oil_price?_refresh=true
https://www.dsedt.gov.mo/zh_TW/web/public/pg_oil_price?_refresh=true
https://www.dsedt.gov.mo/zh_TW/web/public/pg_oil_price?_refresh=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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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訓練條件、地理位置的便利性、安全性及衛生等綜合因素，選擇合適的酒店/公寓。倘若於活動

或比賽地點沒有合適酒店/公寓選擇，經適當說明理由的情況下，有權限實體得批准高於四星級酒

店/公寓標準間的標準；另倘有關國際、亞洲聯會及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在本澳依法

成立且在體育局登錄為體育會之國際性體育組織擔任重要職務人士，以及其邀請之具聲望人士要

求提供五星級酒店及套房，則可按國際、亞洲聯會及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在本澳依

法成立且在體育局登錄為體育會之國際性體育組織要求作資助。 

註 2：高鐵以二等座為限，火車以硬座或硬臥為限，海上交通以普通位為限（倘有關國際、亞洲聯會及

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在本澳依法成立且在體育局登錄為體育會之國際性體育組織擔

任重要職務人士，以及其邀請之具聲望人士要求提供一等/軟座/軟臥/豪華位或包車，則可按國際、

亞洲聯會及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在本澳依法成立且在體育局登錄為體育會之國際性

體育組織要求作資助）。 

註 3：航空交通費以經濟客位為限（倘有關國際、亞洲聯會及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在本澳

依法成立且在體育局登錄為體育會之國際性體育組織擔任重要職務人士，以及其邀請之具聲望人

士要求提供商務客位，則可按國際、亞洲聯會及中國澳門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在本澳依法成

立且在體育局登錄為體育會之國際性體育組織要求作資助，而有關商務客位航空交通費用的資助

金額會按計劃第 8.1.1 項的規定作資助考慮，不適用經濟客位航空交通的資助上限）。 

註 4：因應連續性的賽事及訓練需要而涉及一程多站的情況時，每增加一個目的地時（因前往目的地而

需要中途轉機的情況除外），相應的資助上限上調 30%。 


